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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產業競爭力與強化學生職場技能，特訂定「嘉

南藥理大學提升學生就業力行動綱領」（以下簡稱本綱領）。 
第2條 本綱領以教務處為業務綜辦單位，本校其他行政與教學單位為協辦單位，共同推動相

關措施。  
第3條 本綱領所稱就業競爭力係指「能夠廣泛適應及勝任不同工作要求的核心就業力」及「配

合特定產業或工作要求的專業技術能力」之組成。校級核心就業力指標類別歸納為三

類，分別為：工作態度、基礎能力及專業能力，各類別之下均訂定三項核心就業力指

標，依序為：民主與法治、關懷與合作、倫理與人文、語文能力、資訊能力、溝通能

力、專業知識與理論、實務技術與創新、判斷分析與解決，示意圖如下圖所示。 
第4條 本校各行政與教學單位需依下列重點規劃或調整課程及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就業競

爭力：  
(一)  強化職涯探索規劃與輔導。  
(二)  強化課程、學程與產業實務及學生職涯發展之連結。  
(三)  調整教學方法，融入核心就業力教育。  
(四)  推動職場體驗學習。  
(五)  建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六)  跨領域多元職場技能養成。  
(七)  訂定學生畢業之基本就業能力門檻。  
(八)  規劃就業導向之通識課程。  
(九)  其他有助於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之相關措施。  

第5條 各單位規劃之相關教學計畫與活動由教務處協調推動，定期檢討相關措施執行成效並

向校長陳報。 
第6條 本綱領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   
 


